连云港泽鑫食品配料有限公司年产8Kt多功能、高纯度、复合型磷酸盐工业水处理剂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二次公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及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环发2006[28号]《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的相关规定，现将连云港泽鑫食品配料有限公司年产8Kt多功能、高纯度、复合型磷酸盐工业水处理剂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有关内容及评价结果第二次公布如下：
    一、建设项目情况简述
建设项目名称：年产8Kt多功能、高纯度、复合型磷酸盐工业水处理剂项目；
建设单位：连云港泽鑫食品配料有限公司；
项目地址：灌南经济开发区；

建设性质：改扩建；
总投资：300万元。
员工人数：新增30人；
工作制度：生产车间实行连续工作制，每天24小时运转，四班二运转，年运行天数330天。
二、建设项目对环境可能造成影响的概述
该项目建成后，主要产生废水、废气、固废和噪声等污染源。
1、废水
根据水平衡分析结果及相类似企业实际情况，生产废水经充分回用措施后无外排，项目废水主要来源于生活污水。
2、废气

本项目近期有组织废气主要为锅炉房煤废气、煤气发生炉废气、粉尘废气；项目远期有组织废气主要为锅炉房燃气废气、喷雾干燥塔、旋转造粒炉天然气燃烧废气、粉尘废气。

3、固体废弃物

本项目近期固体废弃物主要有废原料包装物，化粪池污泥，生活垃圾、煤灰渣、水膜除尘污泥、除尘烟尘、旋风除尘器收集的粉尘。项目远期固体废弃物主要有废原料包装物，化粪池污泥，生活垃圾、旋风除尘器收集的粉尘。

4、噪声
本项目主要噪声来源于风机、各种泵等以及生产过程中的一些机械传动设备，噪声源强约85～90dB（A）。
三、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的要点
该项目建成后，主要产生废水、废气、固废和噪声等污染源。
1、废水污染防治措施
本项目废水主要为生活污水，生活污水经厂区化粪池预处理后，近期排入城东污水处理厂，远期排入城西污水处理厂，尾水最终排入武障河。
2、废气污染防治措施
项目近期有组织废气中锅炉房燃烧废气采用碱液水膜除尘后经15m高排气筒排放；煤气发生炉废气采用二级电除尘+一级旋风除尘处理，处理后废气经20m高排气筒排放；喷雾干燥、旋转造粒、筛分、粉碎产生的粉尘采用二级旋风除尘+二级水洗涤+丝网除雾器+填料吸收塔处理，处理后的废气经20m高排气筒排放。项目远期锅炉燃煤废气经15m高排气筒排放，喷雾干燥、旋转造粒、筛分、粉碎产生的粉尘采用二级旋风除尘+二级水洗涤+丝网除雾器+填料吸收塔处理，处理后的废气经20m高排气筒排放；喷雾干燥炉、旋转造粒炉中天然气燃烧废气经20m高排气筒排放。
3、固体废弃物污染防治措施
本项目近期固体废弃物中废原料包装物外售综合利用；化粪池污泥，生活垃圾委托环卫部门清运处理；煤灰渣、水膜除尘污泥、除尘烟尘集中收集后外售制砖；旋风除尘器收集的粉尘回用于生产。本项目远期固体废弃物中废原料包装物外售综合利用；化粪池污泥，生活垃圾委托环卫部门清运处理；旋风除尘器收集的粉尘回用于生产。

4、噪声污染防治措施
本项目对噪声源均采取了相关的隔声、减振及消声措施，经影响预测，项目厂界噪声均能达标，对周边声环境影响较小。
四、环境影响报告书提出的环境影响评价结论的要点
项目为[C2662]专项化学用品制造，符合国家及地方产业政策要求；位于灌南县经济开发区，符合开发区规划；项目总体工艺及设备处于国内先进水平，属清洁生产工艺；各项污染治理得当，经有效处理后可保证污染物稳定达到相关排放标准要求，对外环境影响不大，不会降低区域功能类别，并能满足总量控制要求，社会效益、经济效益较好。本项目已制定环境风险应急预案，经采取有效的事故防范，减缓措施，项目环境风险水平是可接受的。因此，从环保的角度看，本项目的建设是可行的。
五、公众查阅环境影响报告书简本的方式和期限
公众可通过以下方式联系建设单位或者其委托的环境影响评价机构查阅环境影响报告书简本，查阅时间为公示日期起10个工作日内。

建设单位：连云港泽鑫食品配料有限公司

联系人姓名：鲁总

联系方式：13382938686

环评单位：南京科泓环保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人：孙工
联系电话：025-85280708

电子信箱：khhbhg3@163.com

六、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和主要事项
本次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确定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的范围（以建设项目厂址为中心，半径2.5km圆形范围），本次评价根据建设项目的具体情况，综合考虑环境影响的范围和程度、社会关注程度，主要征求意见事项为：①对环境质量现状是否满意；②是否知道/了解本项目的建设内容；③是从何种途径得知本项目的建设；④该项目最主要的污染因素；⑤该项目对环境造成的危害/影响程度；⑥该项目的建设是否能够推动当地经济的发展；⑦对该项目持何种态度。
七、征求公众意见的具体形式
在本公告公示期间，公众可通过电话、邮件或者面谈等方式向建设单位、或者其委托的环境影响评价机构提出建议和意见。

八、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自公示之日起十个工作日。
                               委托单位：南京科泓环保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公告发布时间：2015年7月17日
